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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成都运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达科技”、“上市公司”或“公司”）重大资产

购买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或“本次交易”）的独立财

务顾问，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

—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上市公司终止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进行审慎核查，并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情况概述 

公司拟以现金59,003.02万元购买西藏立霖及何劲松、王牣等28名交易对方

持有的运达电气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或“本次交易”）。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成都运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

公告。 

二、上市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主要工作 

公司于2021年11月1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1年11月10日披露的2021-099号临时公告。 

公司董事会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关于强化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内幕交易防控相关问题与解答》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事项相关内幕知情人就披露《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之日（2021年11月10日）前6个月至《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披露日止（即2021年5月10日至2021年11月10日）期间的

股票交易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22日披露的临时公

告及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事务所出具相关专项核查意见及法律意见书。 

公司于2021年11月2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成都运达科技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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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创业板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1〕第17号）

，要求公司于2021年12月7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并按照相关

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回复问询函后，上市公

司已于2021年12月21日完成对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回复并进行信息披露，具体

内容详见2021-118、2021-119、2021-127号公告。 

三、上市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本次交易自启动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积极有序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根据《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第十二条第三款第四项，如本次交易在2021年12月31日前未能实

施完成（指标的资产交割），则任一方有权提前30天通知对方解除本协议，本

协议自通知送达对方之日起解除。截至2021年12月21日，上市公司尚未召开股

东大会，本次交易预计无法在2021年12月31日完成交割，公司与本次交易的自

然人交易对方进一步协商后就交割期限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从维护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权益及公司利益的角度出发，公司经审慎研究后决定终止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 

四、上市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1年12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

意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独立董事对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

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事项尚未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交易

各方签署的相关协议均未生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事项尚未正式实

施。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业务开展、生产

经营等方面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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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的自查情况 

上市公司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的

要求，针对本次交易进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及自查工作，自查期间为重大资

产重组草案披露之日（2021年11月10日）起至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之日

止（2021年12月21日），本次自查范围包括：知悉本次交易的交易各方、中介

机构及有关知情人员，及前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

。 

上市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自查内容提起

申请，待取得交易数据并完成相关自查后，公司将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

报备并披露自查情况。 

七、上市公司承诺事项及风险提示 

公司承诺自本次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事项公告之日起1个月内不再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对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事项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

表歉意，同时对长期以来关注公司发展的各位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获

得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并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

义务，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

市公司承诺事项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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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运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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